
— 1 —

附件 3：

工 作 经 历 证 明

兹证明，本单位 同志，男/女， 年

月出生，身份证号码 。

于 年 月至 年 月，在

以 身份从事 工作，并签订了劳动合同

（协议）。

以上内容属实，特此证明其工作经历。

单位盖章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证明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证明单位应是乡镇党委或城乡社区工委，由乡镇党

委书记或城乡社区工委负责人签字。


